授權書

（直接帳戶用）
立授權書人                ，係居住在              之中華民國僑民(   國護照號碼：           ) (如為外國自然人，則改為：立授權書人：            ，係居住在         之          國民(護照號碼：         )(或外僑居留證號碼：           )) (如為外國機構投資人，則改為：立授權書人              ，為依據          國法律設立之法人[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茲為於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期貨交易，謹依中華民國期貨交易法、主管機關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相關法令章則之規定，委託            為代理人，授權代理人全權代立授權書人辦理下述之事項：
一、期貨交易帳戶及期貨交易外匯存款專戶之開戶。

二、期貨交易相關權利之行使。

三、結匯申請。

四、稅捐之繳納。

五、依立授權書人及代理人雙方簽署之期貨交易代理契約書約定授權代理人代理立授權人辦理之其他事項。

為特立書為憑。

此致

                    公司

立授權書人：               （簽章）

（如為外國機構投資人，加列）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授權書

（綜合帳戶用）
立授權書人             ，係依據        國法律設立之法人，茲為於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期貨交易，謹依中華民國期貨交易法、主管機關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相關法令章則之規定，委託

            為代理人，授權代理人全權代立授權書人辦理下述事項：
一、期貨交易帳戶及期貨交易外匯存款專戶之開戶。

二、期貨交易相關權利之行使。

三、結匯申請。

四、稅捐之繳納。

五、依立授權書人及代理人雙方簽署之期貨交易綜合帳戶代理契約書約定授權代理人代理立授權書人辦理之其他事項。

為特立書為憑。

此致

                    公司

立授權書人：               公司

           代表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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